
甘南州采购项目中标合同

项目名称：合作市佐盖曼玛镇政府办公用房提升改造项

目

项目编号： HZJY-CG2025-005

甲 方： 合作市佐盖曼玛镇人民政府

乙 方： 甘肃北青基业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合同见证方：甘南精严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 5 月 29 日

合同备案号:2025HTBA00018



合同主要条款

合同编号：HZJY-CG2025-005

项目交易号：D02-1262300131615150XW-20250429-005810-0

甲 方：合作市佐盖曼玛镇人民政府

乙 方：甘肃北青基业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一、说明

1.合同基本条款是指采购人（以下简称甲方）和中标供应商（以

下简称乙方）应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并作为双方签约的依据。对于

合同的其他条款，双方应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协商解决。

2.制定“合同主要条款”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3、中标单位及中标金额：

中标单位：甘肃北青基业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标单位地址：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佐盖曼玛镇地瑞村甘南

合作生态产业园区 28号

开户行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绍玛分理处

账号：27361501040004244

中标金额：壹佰零伍万柒仟贰佰陆拾陆元叁角肆分

（￥：1057266.3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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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名称 分项服务内容 单价 数量 合计金额 备 注

1 一楼
102室、103室、104室、

105室

/ 4项 21373.61元
详见预算

部分



2 二楼

201室、202室、203室、

204室、205室、206室、

207室、208室、209室、

210室、211室、212室、

二楼卫生间（女卫生间）

/ 13项 152945.69元

详见预算

部分

3 三楼

301室、302室、303室、

304室、305室、307室、

308室、309室、310室、

三楼卫生间（男卫生间））

/ 10项 287104.77元

详见预算

部分

4 四楼

401室、402室、403室、

404室、405室、406室、

407室、408室

/ 8项 375925.96元

详见预算

部分

5 一楼大厅 一楼大厅 / 1项 10590.36元

详见预算

部分

6 餐厅（厨房） 餐厅（厨房） / 1项 32173.77元

详见预算

部分

7 室外 室外 / 1项 26012.14元

详见预算

部分



4、本项目中标价即合同价，合同价款外不产生其他费用。

二、 产品条款

甲、乙双方应以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相关承诺书的技术参数要

求、规格质量标准、交货/实施地点和交付日期等作为本条款的基础。

三、质量保证

所有货物或服务规格/质量合格，服务到位。货物均需提供质量

检验报告。

四、服务期限

本合同服务期限为：90日历天；

本合同自 2025 年 6月 1 日至 2025 年 8 月 30 日止。

乙方应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完成服务计划。乙方将服务成果按合

同规定的时间递交至甲方指定的地点，并对项目甲方技术人员进行技

术培训，配合甲方单位组织验收并交付使用。

五、付款方式

本项目中标价及签约合同价，中标合同签订后进场付50%的合同

价，项目完成80%付合同价的45%，剩余5%为质保金质保期结束后支付，

质保期1年，至验收通过之日算起。

六、验收要求：

8

走廊过道楼

梯维修

走廊过道楼梯维修 / 1项 151140.04元

详见预算

部分

总计金额
人民币： 壹佰零伍万柒仟贰佰陆拾陆元叁角肆分

（￥： 1057266.34 元整）



（1）甲方根据合同规定的内容和验收标准进行验收，经检验无

误后出具验收合格证明，该证明作为最终付款所需文件的组成部分。

（2）验收期限自项目交付之日起三十天内。特殊情况需延长的，

双方应在合同条款中约定。

七、甲方的义务和责任

1、甲方应指定具体项目负责人，配合乙方工作的沟通衔接，保

障合作顺利进行。

2、甲方须保证所涉及到的资金配合到位，甲方应在职权范围内

全力配合乙方进行与本合同相关的其它工作。

八、乙方的义务和责任

1、乙方需要确认的一切工作计划和相关信息均以书面形式向甲

方提出，甲方书面给予回复。

2、乙方应当委派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组成项目

组，根据本合同规定的服务内容为甲方提供各项服务，并对提供的服

务的质量和效果向甲方负责。在合同有效期内，除不可抗力外，乙方

不得以任何理由无故停止或延迟工作。

3、乙方承诺并保证，乙方在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时所提供或

使用的数据、文章、报告等所有材料文件为乙方合法拥有或合法使用，

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权益的情况。

九、延期责任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如遇不能按时交付或不能及时提供服务

的情况，应及时以书面形式说明理由，同时通知甲方和项目实施单位。

甲方和项目实施单位在收到乙方通知后，应对情况进行分析，决定是

否酌情延长交付时间或终止合同。



1.乙方无正当理由延期交付，或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服务，将

没收履约保证金，加收误期赔偿或终止合同。

2.乙方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的任务，每超期一天，扣合同

金额的 3‰，累计超过 30天，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3.质量保证期内因不能及时排除质量问题而影响正常使用的情

况每发生一次，其质量保证期延长 30天。

十、违约责任

1.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确因在现有水平和条件下无法正常使用

而造成的风险责任全部由乙方承担。

2.乙方达不到项目规定的技术指标和质量要求，甲方有权中止合

同，所有损失由乙方承担。

3.乙方在运输过程中造成货物损坏，甲方提出要求更换的，责任

全部由乙方承担，甲方有权提出更换要求，乙方应及时给予更换。

4.如果甲方认为某个技术培训人员不适合本项目工作的，乙方应

及时给予调换。

十一、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执行合同期限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所致不能履行合

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

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 30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

否继续履行合同。

十二、保密条款

1、甲、乙双方对本合同和双方相互提供的资料、信息（包括但



不限于商业秘密、资料、图纸、数据、文案以及与业务有关的信息及

其他信息等）负保密责任。甲、乙双方应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以使

其所接受的资料免于散发、传播、披露、复制、滥用及被无关人员接

触，但正常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的除外。

2、任何一方泄密导致合同另一方遭受损失的，泄密方应向另一

方赔付因泄密造成的损失。

十三、合同的生效

1.本合同经甲方、乙方及采购代理机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人

（项目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2.本合同壹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同级财政局政府采购

办公室（由甲方负责报送）及采购代理机构各执壹份备案。

十四、合同的终止

本合同约定期限到期后自行终止，但合同的终止并不免除双方此

前已经产生的权利及义务。

十五、争议的解决

1、本合同仅限于“合作市佐盖曼玛镇政府办公用房提升改造项

目”条款之约定；如果甲方需乙方提供本合同规定之外的服务，乙方

将和甲方共同协商，另行签订合同；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

充合同作为附件，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2、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出现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

成时，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



甲方单位名称（公章）： 乙方单位名称（公章）：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

法人或被授权人： 法人或被授权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日 期：2025 年 6月 5日 日 期：2025 年 6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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